青秀区建成区内无主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收运处置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为规范青秀区无主垃圾收运处置，加快无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加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各环节有序衔接，不断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长效管理机制，有效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提升全民垃圾分类水平，全面筑牢环境治理基础，中标人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快速推进、创新管理”的工作思路，优化队伍配置，通过精简工作流程，统筹协调车辆设备，合理设置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临时储存点，从源头上解决无主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乱丢弃、处理难、费用高问题，有效减少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滞留导致环境污染及形成相关数字案件的现象。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范围
本项目服务内容包括临时储存点护栏围挡设置、各类案件收运处置（含车辆租赁）、定点定量收运处置等（含末端处置费用），具体如下：
（一）项目服务内容
1.临时储存点护栏围挡设置
依据采购人指示，对辖区内尚未配置护栏围挡的大件垃圾及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进行护栏围挡的设置与安装。
2.各类案件收运处置
（1）负责组建各类案件处置专项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配置小型自卸车一辆、驾驶员一名、装卸助手一名），根据采购人指令将违规丢弃在街道边、道路两侧、垃圾房(桶)周边或形成各类案件（数字城管案件、各级督办案件、12345政府服务热线、人民网留言等）涉及的无主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归集，并收运至青秀辖区内指定的无主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临时存储点，确保辖区内案件处置率和处置合格率达到100%（遭遇恶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负责依据采购人的具体需求，提供专业的车辆租赁服务，以支持采购人顺利开展项目巡查及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
3.定点定量收运处置
1.负责根据采购人指令将青秀辖区内无主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临时存储点内垃圾及各类重要迎检保障活动中一次性产生的，储存量较多（≧6方）的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收运至具备资质的末端进行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2.此服务子项费用已包含末端处置费用。
（二）项目服务范围
本项目服务范围覆盖青秀区建成区域内的的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业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具体以采购人指令为准。
三、服务形式
[bookmark: _GoBack]在采购人管理和技术指导下，中标人负责组织本协议服务内容中所需的社会资源（含劳务、材料和辅助机械设备等）为采购人提供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收运处置服务，以获得一定的报酬价款。
